附件2

北京市城镇绿地养护管理质量评分标准

	检 查 考 评 内 容
	标准分
	评  分  标  准

	绿地建设质量
（30分）
	景观效果
	15
	规划设计合理，景观丰富，节点功能齐全，立意构思新颖巧妙：不扣分；
规划设计基本合理，景观较丰富，节点功能基本齐全，立意构思较新颖巧妙：扣1-5分；
规划设计不合理，景观不丰富，节点功能不齐全，立意构思不新颖巧妙：扣6-15分

	
	植物配置
	10
	合理，四季常绿、三季有花：不扣分；
基本合理：扣2分；
不合理：扣3-10分。

	
	节约性
	3
	节地、节土、节水、节能、节材、节力等方面有所体现：不扣分；
基本做到使用材料合理，不华而不实：扣1分；
有浪费现象：扣2-3分。

	
	服务性
	2
	满足服务半径内游人使用需求：不扣分；
基本满足：扣1分；
不能满足：扣2分。

	绿地管理质量
（70分）
绿地管理质量
（70分）

	植物生长势
	15
	长势好，无干枯枝、病残枝，花卉株型整齐，花量大,草坪地被无明显杂草：不扣分；
长势较差，草坪地被有较明显杂草：扣1-5分；
长势很差，草坪地被有明显杂草：扣6-15分。

	
	病虫害防治
	15
	树木、花卉、草坪地被无明显病虫害：不扣分；
病虫害10%以内：扣1-5分；
病虫害超过10%：扣6-15分。

	
	覆盖率
	5
	无黄土裸露：不扣分；
裸露部分在10%以下：扣2分；
裸露部分在10%以上：扣3-5分。

	
	植物修剪
	15
	修剪及时、合理，无明显干枝、死杈，草坪地被修剪整齐、草色一致：不扣分；
修剪不及时、不合理，花后修剪不及时，干枝、死杈较明显，草坪地被修剪不整齐：扣1-5分；
树木不进行定型修剪，干枝、死杈多，草坪地被很不整齐：扣6—15分。

	
	补植
	5
	树木、花卉无缺株: 不扣分；
树木、花卉缺株在5%以下，扣1分； 
树木、花卉缺株在5%以上，扣2—5分。

	
	绿地卫生
	5
	树木、花卉、草坪地被无生产垃圾：不扣分；
有垃圾：每处扣0.2分（扣完为止）。

	
	绿地违章
	5
	无违章建筑、无废弃设施：不扣分；
违章建筑或废弃设施面积占绿地总面积10%以下：扣3分；
违章建筑或废弃设施面积占绿地总面积10%以上：扣4-5分。

	
	设施维护
	5
	设施(包括：小品、草坪灯、路椅等)完好：不扣分；
水井完好，无跑、冒、滴、漏现象：不扣分； 
设施存在问题，按损坏程度：扣1—5分。


特级绿地90分（含）以上；一级绿地80分（含）—90分（不含）；二级绿地70分（含）—80分（不含）；三级绿地60分（含）—70分（不含）。
15

